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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條例草案第10部處理條例草案對其他法例的規定的影響。  

 條例草案透過一系列嚴謹的要求及條件，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就當中的草案前
骨灰安置所，在第10部按情況所指明的期間，如屬符合第10部相關規定及條件的
個案：  

(a ) 由地政總署署長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第28章 )執行的若干執法條文
暫不適用 (我們在回覆法律顧問的信件時會交代，考慮提出以下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就沒有向地政總署署長申請合法權限，以佔用有關未批租土
地 ;或沒有向地政總署署長提供書面聲明，述明申請人對該未批租土地沒有
申索權（不論是基於在申請日、或其之前或之後管有該土地，或任何其他理
由）除外 )  ；  

(b ) 由規劃事務監督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執行的若干執法條文暫不
適用 (已有檢控的法律程序提起（不論是針對申請人或任何其他人提起）或
已送達有關通知書而不獲遵從，亦未被撤回（不論送達予申請人或任何其他
人）除外 )；及  

(c ) 由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 )執行的若干執法條文暫不適
用 (已送達有關通知／命令而不獲遵從，亦未被撤回（不論是向申請人或任
何其他人送達）除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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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概念：重點(1) 

  個案中的違規／違例行為仍屬違規／違例。指明
文書並不會消除／減損任何其應負的法律責任。
個案只是在符合規管制度的嚴謹要求及條件下，
按有關法例由規劃事務監督、地政總署署長及建
築事務監督執行的若干執法條文暫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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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概念：重點(2) 

 
 條例草案第96條清楚訂明，該條例是增補而非減損任何其他條例或法

律下的任何規定。  

 指明文書純粹為施行本條例而具有效力，並不消除因違反任何其他條
例或法律而負有的任何法律責任，也不會在任何程度上消除以下情況
所產生的任何法律責任：  

(a) 土地的文書  (不論政府是否其中一方)；  

(b) 協議  (不論政府是否其中一方)；  

(c) 侵權行為  (不論是否對政府作出)；或  

(d) 任何其他方式。  

 任何人根據本條例獲授予或執行任何職能，並不在任何程度上，影響
任何人根據任何其他條例或法律獲授予或執行任何職能。  

 換言之，除條例草案第10部有相反明文規定外，私營骨灰安置所仍須
繼續承擔因違反任何其他條例或法律而負有的任何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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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概念：重點(3) 

 
 此等做法 (對符合相關制度的嚴謹要求及條件的個案，若干執法條文暫

不適用)並非沒有先例可循，見以下例子：  

＊ 違例招牌的規管  

＊ 對於規模較小及潛在風險較低，並在2013年9月2日前完成或進行
的違例招牌，招牌擁有人可參與屋宇署的「違例招牌檢核計劃」，
使其得以繼續使用  

＊ 相關條文：  

 《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39C(1)及(1A)條；及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第123章，附屬法例N)第62及62A條  

＊ 上述招牌規管制度是透過《2012年建築物法例 (修訂 )條例》(2012
年第24號)及《2013年建築物(小型工程 )(修訂)規例》(2013年第73
號法律公告)而訂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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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概念：重點(4) 

 
 條例草案第10部讓有關個案只是在符合規管制度的嚴謹要求及條

件下，按有關法例由規劃事務監督、地政總署署長及建築事務監
督執行的若干執法條文暫不適用，但大家也應注意：  

(a) 在第10部生效後，個案一日未提交相關申請並符合第10部
有關條件，規劃事務監督、地政總署署長及建築事務監督仍
可按有關法例向這些個案採取執法行動；  

(b) 在第 10部按情況所指明的期間屆滿或以後，規劃事務監
督、地政總署署長及建築事務監督可按有關法例恢復向這些
個案採取執法行動；及  

(c) 第10部的暫不適用條文只局限於條例草案第97、98及99條
所指明的條文及情況。換言之，有關執法機關仍可就沒有在
條例草案中列出的條文採取執法行動。例如，就《建築物條
例》(第 123章 )而言，建築事務監督仍可根據《建築物條
例》(第123章)一系列條文(例如針對構成危險的建築工程或
街道工程的第24A條)，採取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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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概念：重點(5) 

 

 值得留意的是，在某些條例的若干執法條文暫不適用的同時，條例草案第6
部賦予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食環署署長”)某些執法權力，包括：  

＊ 進入和視察指明文書就之具有效力的骨灰安置所，以及進行檢查和查
究，以確定本條例、指明文書的條件或管理方案正獲遵守或已獲遵
守；  

＊ 在取得針對某處所發出的搜查令後，行使該搜查令所授予的權力；  

＊ 拘捕懷疑已干犯或正干犯條例草案所訂罪行的人；及  

＊ 處置檢取、移走或扣押的物品。  

 食環署署長可發出執法通知，要求指明文書持有人停止違反該文書的條件
及作出補救。如不遵從該通知，即屬犯罪。  

 另外，如通知對象沒有在述明時間內採取補救行動，食環署署長可安排採
取行動，並向有關人士追討相關開支。  

 稍後就第6部進行逐條審議時，我們會詳細交代有關細節和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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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以務實的方法去處理私營骨灰安置所的情
況，否則若需把大量骨灰遷移，打擾先人安息之所，
這將會為社會帶來困擾和引起不安。 

 現時的做法已兼顧了關乎土地、規劃及建築物方面的
政策考慮及骨灰安置所問題的實際情況，以務實的方
法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整體概念：總結 



 



申請的 
文書 

資格準則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第28章) 

《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 

牌照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不可有抵觸。 

即符合《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章)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有關處所符合《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的同意的
規定，以及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發牌委員會”) 所
指明的其他規定，但： 

(a)  如有關建築物屬可核證建築物的全部或部分；或 

(b) 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而其中的違規構築物，是
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 

則有關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
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要求的工程即可。 

豁免書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或會有所抵觸。 

條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有關
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符合《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
的同意的規定或上段(a)的規定，以及發牌委員會所指明的
其他規定，但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中的違規構築物，並
是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即上段(b)所指
的，則有關上段(a)及(b)的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
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
要求的工程即可。 

暫免法律 
責任書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
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
書前，有可能會有所抵
觸。 

如個案關涉不合法佔用未
批租土地，申請人須提出
合法權限申請，以佔用該
土地，並書面聲明對該土
地沒有申索權。 

或會有所抵觸。 

(a) 如同時申請牌照：有關
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
獲發牌照前有可能會有
所抵觸。 

(b) 如同時申請豁免書：條
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
有關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書前，有
可能會有所抵觸。 

在未能符合牌照或豁免書的要求前，須獲合資格專業人士
證明在樓宇安全及消防安全方面不構成明顯或迫切的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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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的 
文書 

資格準則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第28章) 

《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 

牌照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不可有抵觸。 

即符合《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章)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有關處所符合《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的同意的
規定，以及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發牌委員會”) 所
指明的其他規定，但： 

(a)  如有關建築物屬可核證建築物的全部或部分；或 

(b) 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而其中的違規構築物，是
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 

則有關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
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要求的工程即可。 

豁免書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或會有所抵觸。 

條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有關
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符合《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
的同意的規定或上段(a)的規定，以及發牌委員會所指明的
其他規定，但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中的違規構築物，並
是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即上段(b)所指
的，則有關上段(a)及(b)的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
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
要求的工程即可。 

暫免法律 
責任書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
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
書前，有可能會有所抵
觸。 

如個案關涉不合法佔用未
批租土地，申請人須提出
合法權限申請，以佔用該
土地，並書面聲明對該土
地沒有申索權。 

或會有所抵觸。 

(a) 如同時申請牌照：有關
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
獲發牌照前有可能會有
所抵觸。 

(b) 如同時申請豁免書：條
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
有關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書前，有
可能會有所抵觸。 

在未能符合牌照或豁免書的要求前，須獲合資格專業人士
證明在樓宇安全及消防安全方面不構成明顯或迫切的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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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抵觸， 
便不存在引用 
第10部暫不適用 
條文的問題。 

若有抵觸，個案只在符合規管制
度的嚴謹要求及條件下，第10部
的暫不適用條文才會適用。 



申請的 
文書 

資格準則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第28章) 

《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 

牌照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不可有抵觸。 

即符合《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章)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有關處所符合《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的同意的
規定，以及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發牌委員會”) 所
指明的其他規定，但： 

(a)  如有關建築物屬可核證建築物的全部或部分；或 

(b) 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而其中的違規構築物，是
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 

則有關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
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要求的工程即可。 

豁免書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或會有所抵觸。 

條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有關
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符合《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
的同意的規定或上段(a)的規定，以及發牌委員會所指明的
其他規定，但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中的違規構築物，並
是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即上段(b)所指
的，則有關上段(a)及(b)的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
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
要求的工程即可。 

暫免法律 
責任書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
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
書前，有可能會有所抵
觸。 

如個案關涉不合法佔用未
批租土地，申請人須提出
合法權限申請，以佔用該
土地，並書面聲明對該土
地沒有申索權。 

或會有所抵觸。 

(a) 如同時申請牌照：有關
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
獲發牌照前有可能會有
所抵觸。 

(b) 如同時申請豁免書：條
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
有關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書前，有
可能會有所抵觸。 

在未能符合牌照或豁免書的要求前，須獲合資格專業人士
證明在樓宇安全及消防安全方面不構成明顯或迫切的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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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的 
文書 

資格準則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第28章) 

《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 

牌照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不可有抵觸。 

即符合《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章)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有關處所符合《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的同意的
規定，以及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發牌委員會”) 所
指明的其他規定，但： 

(a)  如有關建築物屬可核證建築物的全部或部分；或 

(b) 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而其中的違規構築物，是
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 

則有關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
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要求的工程即可。 

豁免書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或會有所抵觸。 

條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有關
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符合《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
的同意的規定或上段(a)的規定，以及發牌委員會所指明的
其他規定，但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中的違規構築物，並
是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即上段(b)所指
的，則有關上段(a)及(b)的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
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
要求的工程即可。 

暫免法律 
責任書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
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
書前，有可能會有所抵
觸。 

如個案關涉不合法佔用未
批租土地，申請人須提出
合法權限申請，以佔用該
土地，並書面聲明對該土
地沒有申索權。 

或會有所抵觸。 

原因是：  

(a) 如同時申請牌照：有關
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
獲發牌照前有可能會有
所抵觸。 

(b) 如同時申請豁免書：條
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
有關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書前，有
可能會有所抵觸。 

在未能符合牌照或豁免書的要求前，須獲合資格專業人士
證明在樓宇安全及消防安全方面不構成明顯或迫切的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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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第6(1)、(2)及(3)條的有關條文如下：  

＊ 關於第6(1)條：如有並非根據許可證、撥地契據或撥地備忘錄而佔
用未批租土地的情況出現，則當局可安排張貼通知，飭令在通知內
指明的日期前停止佔用該土地。  

＊ 關於第6(2)條：如佔用未批租土地的情況未有遵照根據第6(1)條發
出的通知所飭令者而停止，則按當局指示行事的任何公職人員或其
他人可：   

(a) 將該土地上的任何人(如有的話)驅逐；及  

(b) 接管該土地上的任何財產或構築物。  

＊ 關於第6(3)條：根據第6(2)(b)條接管的任何財產或構築物，即成為
政府的財產而不再受任何人在該財產或構築物中的任何權益所規
限，並可按當局認為適合的任何方式，將該財產或構築物拆掉或作
其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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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 
 根據條例草案第97條，只嚴格局限在以下情況，《土地(雜項條文)條

例》 (第28章 )第6(1)、 (2)及 (3)條才暫不就在該期間的該項佔用而適
用： 
＊ 在某期間內，不合法佔用的未批租土地，對營辦有關草案前骨灰

安置所屬必需(或與之配套)；及 
＊ 而適用期間為： 

(1) 就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有暫免法律責任書正有效；或 
(2) 有人提出申請，要求就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發出暫免法律

責任書，而： 
(a) 該申請雖已提出，但未獲定奪；或 
(b)發牌委員會已決定拒絕該申請，但該決定遭上訴反對，並

根據第35條暫緩執行（註）；或 
(註：我們在回覆法律顧問的信件時會交代，考慮提出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第97(3)(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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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 
(3) 有人提出申請，要求就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延展暫免法律責任

書，而：  
(a)該申請雖已提出，但未獲定奪；或  
(b)發牌委員會已決定拒絕該申請，但該決定遭上訴反對，並根

據第35條暫緩執行；及  
 

＊ 指明的違反程度條件獲得符合，即對營辦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屬必
需(或與之配套)的不合法佔用的未批租土地限於：  

(a) 如有暫免法律責任書就該骨灰安置所發出  — 附錄於該暫免法律
責任書的經批准圖則所示的，對營辦該草案前骨灰安置所屬必需
(或與之配套)的不合法佔用的未批租土地範圍；或  

(b) 如屬其他情況  — 以草案公布時間為準的，對營辦該草案前骨灰
安置所屬必需(或與之配套)的不合法佔用的未批租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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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 

 條例草案第97條不影響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而引起的民事
法律責任(見第97(7)條)。 

 根據條例草案第97(8)條，第97(7)條不影響第96條的施行。 

＊ 換言之，第97(7)條為一種特定情況，第97(8)條旨在指出
第97(7)條的特定情況不得用於限制第96條的一般性原則／
情況。  

 我們在回覆法律顧問的信件時會交代，考慮提出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修訂第97(4)條。   

 

 



申請的 
文書 

資格準則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第28章) 

《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 

牌照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不可有抵觸。 

即符合《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章)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有關處所符合《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的同意的
規定，以及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發牌委員會”) 所
指明的其他規定，但： 

(a)  如有關建築物屬可核證建築物的全部或部分；或 

(b) 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而其中的違規構築物，是
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 

則有關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
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要求的工程即可。 

豁免書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或會有所抵觸。 

條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有關
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符合《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
的同意的規定或上段(a)的規定，以及發牌委員會所指明的
其他規定，但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中的違規構築物，並
是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即上段(b)所指
的，則有關上段(a)及(b)的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
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
要求的工程即可。 

暫免法律 
責任書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
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
書前，有可能會有所抵
觸。 

如個案關涉不合法佔用未
批租土地，申請人須提出
合法權限申請，以佔用該
土地，並書面聲明對該土
地沒有申索權。 

或會有所抵觸。 

(a) 如同時申請牌照：有關
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
獲發牌照前有可能會有
所抵觸。 

(b) 如同時申請豁免書：條
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
有關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書前，有
可能會有所抵觸。 

在未能符合牌照或豁免書的要求前，須獲合資格專業人士
證明在樓宇安全及消防安全方面不構成明顯或迫切的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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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第20(8)、21(2)、23(1)及23(2)條的有關條

文如下：  

＊ 關於第20(8)條：凡某發展審批地區被包括在根據第3(1)(a)條擬備的
圖則內，任何人不得在該土地上進行發展或繼續發展，除非 (a)該發
展屬現有用途；(b)該發展根據第3(1)(a)條擬備的圖則獲許可；或(c)
在該土地被包括在根據第3(1)(a)條擬備的圖則之前或之後，進行發
展或繼續發展的許可已根據第16條批給。如有違反，即屬犯罪，規
劃事務監督可就此進行檢控。  

＊ 關於第21(2)條：當某發展審批地區的圖則有效時，任何人不得在該
發展審批地區進行或繼續發展，除非(a)該發展屬現有用途； (b)該發
展根據該發展審批地區的圖則獲許可；或 (c)進行發展或繼續發展的
許可已根據第16條批給。如有違反，即屬犯罪，規劃事務監督可就
此進行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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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 關於第23(1)條：凡規劃事務監督認為有或曾有違例發展，監督可向土地

擁有人、佔用人或負責有關事項的人送達通知書，並在通知書內指明該
等違例發展的事項及指明在某日期或之前必須中止。如有違反，即屬犯
罪，監督可就此進行檢控。  

＊ 關於第23(2)條：凡規劃事務監督除了認為有或曾有違例發展之外，亦認
為有關事項的持續可以：  

(a) 構成健康上或安全上的危險；  

(b) 對環境有不利影響；或  

(c) 令在合理期間內將土地恢復原狀不切實可行或不符合經濟原則，  

則可在考慮上述影響後，就該等有關事項的中止指明日期（或如通知書
已根據第23(1)條送達，監督可以一個較早的日期，取代先前的指明中止
日期），並指明在該日期或之前須採取的任何步驟，以防止有關事項所
關乎的任何事物導致上述影響。如有違反，即屬犯罪，監督可就此進行
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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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根據條例草案第98條，只嚴格局限在以下情況，《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章 )第20(8)、21(2)、23(1)及23(2)條才暫不就在該期間的該違例
發展而適用：  

＊ 在某期間內，在任何土地上進行或繼續的違例發展，對營辦有關草
案前骨灰安置所屬必需(或與之配套)；及  

＊ 而適用期間為：  

(1) 就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有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正有
效；或  



(2) 有人提出申請，要求就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發出豁免書或暫
免法律責任書，而：  

(a) 該申請雖已提出，但未獲定奪；或  
(b) 發牌委員會已決定拒絕該申請，但該決定遭上訴反對，並根

據第35條暫緩執行（註）；或  
(註：我們在回覆法律顧問的信件時會交代，考慮提出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修訂第98(3)(b)條。）  

 
在第25頁所述情況下，則這條條文便不適用。換言之，根據《城市
規劃條例》(第131章)第20(8)、21(2)、23(1)或23(2)條行使的權力並
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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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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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 但若在有關申請提出時，就有關土地（或其任何部分）進行或繼
續的違例發展而言：  

(a) 已有對《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第20(8)或21(2)條所訂罪
行進行檢控的法律程序提起（不論是針對申請人或任何其他
人提起）  ；或  

(b) 一份通知書已根據該條例第23(1)或(2)條送達（不論送達予申
請人或任何其他人），而未獲遵從，亦未被撤回，  

《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第20(8)、21(2)、23(1)或23(2)條則
會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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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3) 有人提出申請，要求就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將豁免書續期或
暫免法律責任書延展，而：  

(a) 該申請雖已提出，但未獲定奪；或  
(b) 發牌委員會已決定拒絕該申請，但該決定遭上訴反對，並根

據第35條暫緩執行。  



申請的 
文書 

資格準則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第28章) 

《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 

牌照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不可有抵觸。 

即符合《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章)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有關處所符合《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的同意的
規定，以及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發牌委員會”) 所
指明的其他規定，但： 

(a)  如有關建築物屬可核證建築物的全部或部分；或 

(b) 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而其中的違規構築物，是
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 

則有關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
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要求的工程即可。 

豁免書 不可有抵觸。 

即沒有不合法佔用未批租
土地(，並符合土地據之而
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租
契、許可證或其他文書)。 

或會有所抵觸。 

條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有關
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雖然條例草案要求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符合《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第14條之下對建築工程的批准及對展開該等工程
的同意的規定或上段(a)的規定，以及發牌委員會所指明的
其他規定，但如屬草案前骨灰安置所中的違規構築物，並
是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即上段(b)所指
的，則有關上段(a)及(b)的建築物或構築物獲合資格專業
人士證明在結構上安全，及已按照發牌委員會的規定進行
要求的工程即可。 

暫免法律 
責任書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
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
書前，有可能會有所抵
觸。 

如個案關涉不合法佔用未
批租土地，申請人須提出
合法權限申請，以佔用該
土地，並書面聲明對該土
地沒有申索權。 

或會有所抵觸。 

(a) 如同時申請牌照：有關
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
獲發牌照前有可能會有
所抵觸。 

(b) 如同時申請豁免書：條
例草案沒有規定須符合
有關規劃的規定。 

或會有所抵觸。 

由於有關文書屬過渡性質，故在獲發牌照或豁免書前，有
可能會有所抵觸。 

在未能符合牌照或豁免書的要求前，須獲合資格專業人士
證明在樓宇安全及消防安全方面不構成明顯或迫切的危
險。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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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24(1)及24C(1)條的有關條文如下： 

＊ 關於第24(1)條：凡有任何違反《建築物條例》任何條文的建築物、建
築工程或街道工程，建築事務監督可藉書面命令規定： 

(a) 拆卸該建築物、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或  

(b) 對該建築物、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作出所需的改動，使其符合
《建築物條例》條文，或以其他方式使違反《建築物條例》條文
的情況得以終止，  

並就每一個案，指明須展開和完成命令所規定進行的拆卸、改動或工
程的期限。 

＊ 關於第24C(1)條：凡有任何違反《建築物條例》任何條文的建築物或
建築工程，建築事務監督可發出書面通知，指明一個日期，述明如該
建築物或建築工程沒有在該日期前拆卸，或沒有在該日期前改動以致
使該建築物或建築工程符合有關條文，則該通知將會在該日期後在土
地註冊處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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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根據條例草案第99條，只嚴格局限在以下情況，《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第24(1)及24C(1)條才暫不會僅因在該期間內存在的該構築物
以違反第123章第14(1)條的方式完成或進行，而就該構築物適用： 

＊ 在某期間內，某違規構築物，對營辦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屬必需
(或與之配套)； 

＊ 而適用期間為： 
(1) 就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有指明文書（即牌照／豁免書／暫

免法律責任書）正有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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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2) 有人提出申請，要求就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發出指明文
書，而：  
(a) 該申請雖已提出，但未獲定奪；或  
(b) 發牌委員會已決定拒絕該申請，但該決定遭上訴反對，

並根據第35條暫緩執行（註）；或  
(註：我們在回覆法律顧問的信件時會交代，考慮提出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第99(3)(b)條。) 

 
在第31頁所述情況下，則這條條文便不適用。換言之，根據《建
築物條例》 (第 123章 )第 24(1)或 24C(1)條行使的權力並不受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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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 但若在有關申請提出時，建築事務監督已就有關違規構築物(或其任
何部分 )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 )第24(1)或24C(1)條 (註)送達
命令或通知 (不論是向申請人或任何其他人送達 )，而該命令或通知
未獲遵從，亦未被撤回，《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第 24(1)及
24C(1)條則會適用。  

(註：我們在回覆法律顧問的信件時，會就其提出事宜作出回應。) 

 

 



32 

《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3) 有人提出申請，要求就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將牌照或豁免書續

期或暫免法律責任書延展，而：  

(a) 該申請雖已提出，但未獲定奪；或  
(b) 發牌委員會已決定拒絕該申請，但該決定遭上訴反對，並根

據第35條暫緩執行；及 

＊ 指明的違反程度條件獲得符合，即對營辦有關草案前骨灰安置所屬必
需(或與之配套)的違規構築物限於：  

(a) 如有指明文書就該骨灰安置所發出  — 附錄於該指明文書的經批准
圖則所示的，在該骨灰安置所或其之內或之上的可就草案前骨灰
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或  

(b) 如屬其他情況  — 以草案公布時間為準的，在該骨灰安置所或其之
內或之上的可就草案前骨灰安置所核證的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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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第100條訂明，因第97、98或99條不適用的條文在該
等條文所指明的期間後，會恢復適用 (即有關執法機關可就該
等違規／違例事項採取執法行動)。  

 根據條例草案第100(3)條，第100(1)條不影響第96條的施行。  

＊ 換言之，第100(1)條為一種特定情況，第100(3)條旨在指出
第100(1)條的特定情況不得用於限制第96條的一般性原則／
情況。  

 

 

其他條例下的執法條文恢復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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